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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3-0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64,160,0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 

2、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359 号文核准，深圳市

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威腾”）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600 万股，并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48,000,000 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变为

64,000,000 股。 

2、根据 2010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64,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9 股。上述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64,000,000 股增加至

121,600,000 股。 

3、根据 2012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时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1,6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完成转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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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121,600,000 股变更为 218,880,000 股。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218,88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64,16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720,000 股。 

5、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为 164,160,000 股，剩余限售股总数为 0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招股说明书中做出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1）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2）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补充承诺：

除上述锁定期限制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

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其他承诺 

除本公告第 1 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外，招股说明书中还

做出如下承诺： 

（1）公司前 4 大股东黄申力、杨林、张波、徐秉室内为公司一致行动人承

诺：①一致行动人各自以自己的名义持有公司的股份，各自按所实际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享有公司红利分配、股本转增等收益权，各自遵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本协议的约定以及各自所作出的承诺行使处分权。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

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一致行动人保证在行使依据公司章程所享有的重大

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时一致行动并互为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保证在

参加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与股东黄申力保持一致。本协议有效期内，一致

行动人可以亲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股东黄申力代为参加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③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一致

行动人同时还担任公司董事的，在董事会召开会议表决时，该等一致行动人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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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申力保持一致。如担任董事的一致行动人不能参加董事会需要委托其他董事参

加会议时，应委托黄申力代为投票表决。④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时止。本协议一经签订即不可撤销，除非本协议所规定

的期限届满。 

（2）5%以上股东避免与英威腾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在作为英威腾股东期

间，以及转让本人持有的英威腾股份之后 1 年内，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英

威腾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自己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

发展、参与、协助任何企业与英威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不利用从英威腾处

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英威腾相竞争的活动；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

能损害英威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3）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避免与英威腾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①本人确

认及保证目前不存在与英威腾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况。②本人承诺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英威腾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自己或

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企业与英威腾电气进行直接或间接

的竞争。③本人承诺不利用从英威腾处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英威

腾相竞争的活动；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英威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④如

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英威腾或其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前 11 大股东避免英威腾可能因补缴以前年度被减免的企业所得税而造

成损失的承诺：如果发生由于深圳市有关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存

在差异，导致国家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追缴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截至股

票公开发行之日前被减免所得税或被返还增值税的情形，股东黄申力、杨林、张

波、徐秉寅、张智昇、贾钧、邓晓、陆民、张科孟、张清、刘纯 11 名股东愿按

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数占 11 名股东股份总数的比例承担需补缴的所得税款及相关

费用。 

（5）前 11 大股东出具《关于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承诺函》：如果有权部门要

求或决定，公司需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公司因未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

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而遭受任何处罚或损失，公司前 11 大股东黄申力、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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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徐秉寅、张智昇、贾钧、邓晓、陆民、张科孟、刘纯、张清愿在公司不支

付任何对价情况下承担该等责任。 

3、以上人员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一致。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

诺。 

5、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

司未对其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64,160,0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43 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黄申力 40,750,751 40,750,751 
现任董事、高管；质押股数 3,816,000

股 

2 杨林 12,410,496 12,410,496 现任监事；  

3 张波 11,376,288 11,376,288 现任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4 徐秉寅 10,046,592 10,046,592 离任高管 

5 张智昇 9,603,360 9,603,360 离任董事、高管 

6 贾钧 8,208,000 8,208,000 现任董事；质押股数 2,880,000 股 

7 邓晓 7,978,176 7,978,176   

8 陆民 7,879,680 7,879,680   

9 张科孟 5,909,760 5,909,760 
现任高管；核心技术人员；质押股数

2,160,000 股 

10 张清 4,727,808 4,727,808 现任高管；  

11 刘纯 4,727,808 4,727,808 质押股数 1,271,880 股 

12 吴建安 4,284,576 4,284,576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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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牟长洲 4,136,832 4,136,832 质押股数 1,500,000 股 

14 王健 3,545,856 3,545,856   

15 陈勤瑛 3,102,624 3,102,624   

16 方建国 2,659,392 2,659,392   

17 夏玉山 2,216,160 2,216,160 离任高管；质押股数 1,271,880 股 

18 王雪莉 2,216,160 2,216,160 
现任董事、高管；质押股数 1,271,880

股 

19 刘继东 1,920,672 1,920,672 现任董事、高管 

20 李燕 1,641,436 1,641,436   

21 陈隆耀 1,641,436 1,641,436   

22 唐一波 1,477,440 1,477,440 现任监事 

23 黄相清 1,477,440 1,477,440   

24 祝祖冬 1,477,440 1,477,440   

25 陈毅刚 1,034,208 1,034,208 冻结股数 45,460 股 

26 徐铁柱 1,034,208 1,034,208 核心技术人员 

27 张旭 821,457 821,457   

28 魏昭兰 821,457 821,457   

29 陈章辉 738,720 738,720   

30 谢小兵 738,720 738,720   

31 张洪勇 738,720 738,720   

32 刘军涛 738,720 738,720   

33 董瑞勇 540,743 540,743 核心技术人员 

34 郑亚明 328,320 328,320 现任董事 

35 刘小兵 277,758 277,758 核心技术人员 

36 李颖 171,384 171,384 现任高管 

37 李忠锋 137,401 137,401 核心技术人员 

38 廖洪勇 127,060 127,060   

39 朱东婵 109,330 109,330 现任监事 

40 汪永贵 101,943 101,943   

41 王晓雄 101,943 101,943   

42 王辉华 96,034 96,034 核心技术人员 

43 陈新 85,691 85,691   

合  计 164,160,000 164,160,000  

说明： 

股东黄申力、贾钧、郑亚明、刘继东、王雪莉、张波为公司董事，股东杨林、唐一波、

朱东婵为公司监事，股东黄申力、刘继东、王雪莉、张科孟、李颖、张清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上述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 

根据二○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情况，股东张智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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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股东徐

秉寅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

上述人员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股东夏玉山已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辞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迄今已超过十八

个月，其所持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股东张科孟、张波、吴建安、董瑞勇、徐铁柱、李忠锋、王辉华、刘小兵为公司核心技

术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上述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月10日 

 




